
填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经费预算表》
注意事项

    在填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经费预算表》前，请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财教2002〔65〕号），并按照规定的具体开支范围填报。下面就填报中常见的共性问题予以提示、说明：

1. 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劳务费、管理费的支出预算比例。
	项目类型
	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
	劳务费
	管理费

	面上、青年、优青项目
	≤15％
	≤15％
	=5％

	重点、重大、专项项目
	≤10％
	≤10％
	=5％

	杰青、海外及港澳项目
	≤20％
	≤10％
	=5％


注：以上比例为各支出科目占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的比例。

2. 协作费与合作费的区别。

协作费指合作单位以外的单位协作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部分研究试验工作的费用，且明确不能是与依托单位内部其他学院的协作费。协作费的支出列入“研究经费－协作费” 预算科目；使用时由项目（课题）依托单位依据协作合同转拨。填写时一定要注明协作方的具体单位名称及经费用途。
合作费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共同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工作的费用。合作单位是指共同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已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中明确列示，且分别加盖各自单位公章，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计划书》中也必须列明合作单位；在编制项目（课题）经费预算时，合作费首先由各合作单位按照用途分别列入各支出预算科目中，再由牵头单位汇总报送。

    3. 劳务费的支出范围。

劳务费只能用于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人员的劳务费用。不能用于加班补贴、劳务补助、临时聘用人员的工资等。

4. 劳务费后备注“用于直接参加本项目研究生或博士后的劳务费”，管理费后备注“本单位为组织和支持项目研究而支出的费用”。
    5. 凡需缴交水电费的单位项目（具体请咨询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请在“能源/动力费”栏按总经费的2%预算并备注说明为：水电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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